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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医保发〔2023〕9 号

关于执行《国家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和

生育保险药品目录（2022 年）》的通知

各区市医疗保障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

根据山东省医疗保障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执

行<国家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（2022

年）>的通知》（鲁医保发〔2023〕11 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市实

际，就贯彻执行《国家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

品目录（2022 年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药品目录（2022 年）》）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自 2023 年 3 月 1 日起，全市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

险、生育保险统一执行《药品目录（2022 年）》，凡例、药品

通用名、药品分类、剂型、限定支付范围和医保支付标准等按

照国家、省相关规定执行。谈判药品中的阿兹夫定片和清肺排



- 2 -

毒颗粒新的医保支付标准自 2023 年 4 月 1 日起实施。

二、各相关单位要严格执行《药品目录（2022 年）》，不

得自行调整目录内药品品种、备注和甲乙分类等内容。及时调

整信息系统，更新完善数据库，将本次调整中新增的药品，按

规定纳入基金支付范围。被调出的药品要同步调出基金支付范

围，加强基金监管。

三、《药品目录（2022 年）》中的汉防己甲素片等 30 种

支付标准试点药品继续按照《关于开展医保药品支付标准试点

工作的通知》（烟医保函〔2022〕2 号）文件规定执行。

四、参保人员使用《药品目录（2022 年）》内药品发生的

费用，按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有关规定支付。

基本医疗保险支付区分甲类、乙类，对甲类药品按基本医疗保

险规定比例支付；对乙类药品，先由参保人员自付规定的比

例，再按基本医疗保险的有关规定支付。乙类药品自付比例分

为四档，职工医保为 0%、5%、10%、15%，居民医保为 0%、

5%、15%、20%。乙类药品的自付比例，根据医疗保险基金收支

状况及临床用药情况，适时调整。工伤保险、生育保险支付不

分甲、乙类。《药品目录（2022 年）》中新增的盐酸美金刚口

溶膜等 91 个谈判药品及托伐普坦片等 17 个竞价药品自付比例

分别按职工医保 10%、居民医保 20%确定；直接新增的盐酸美

金刚缓释胶囊、注射用替莫唑胺等 2 个药品自付比例分别按职

工医保 10%、居民医保 15%确定，直接新增的依达拉奉注射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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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付比例分别按职工医保 5%、居民医保 5%确定。

五、《药品目录（2022 年）》中医保支付标准有“*”标

识的，各级医疗保障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不得在公开发

文、新闻宣传等公开途径中公布其医保支付标准。竞价药品实

际市场价格超出支付标准的，超出部分由参保人员承担；实际

市场价格低于支付标准的，按照实际价格由医保基金和参保人

员按规定分担。谈判药品或竞价药品存在《药品目录（2022

年）》未载明规格需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，由国家医保局确定

支付标准后按规定执行。目录内药品被纳入国家、省组织药品

集中带量采购或政府定价的，按国家、省相关规定调整药品医

保支付标准。

六、新增滋肾安神合剂等 24 种医疗机构制剂（详见附

件）纳入我市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支付范围。

七、中药配方颗粒的医保支付按《关于进一步做好中药配

方颗粒医保支付工作的通知》（鲁医保发〔2022〕32 号）文件

规定执行。将符合国家或山东省中药配方颗粒药品标准、取得

上市备案号或取得跨省销售备案号获准在山东省内销售、且与

已纳入我市医保支付范围的中药饮片品种相对应的中药配方颗

粒，纳入我市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（医保支付条件参照相对

应的中药饮片执行）。中药配方颗粒按照通用名及乙类药品管

理，自付比例为 15%。

八、将谈判药品全部纳入“双通道”管理。谈判药品调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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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国家医保目录常规准入药品的，暂继续纳入“双通道”管

理。探索将竞价药品通用名下价格不高于支付标准的品种纳入

“双通道”管理。医保经办机构要在现有工作基础上，进一步

规范完善“双通道”药店准入程序，提升“双通道”药店的覆

盖率。及时更新“双通道” 药店信息及配备谈判药品情况，

方便参保群众购药。

九、各级医保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，指导定点医疗机构建

立院内药品配备与医保药品目录调整联动机制，加快配备谈判

药品，自《药品目录（2022 年）》正式公布三个月内，根据临

床用药需求，及时召开药事会，确保谈判药品“应配尽配”。

各级医保和社保经办机构要加强医保定点医疗机构、工伤保险

协议医疗机构和工伤康复协议机构协议管理，将定点医疗机构

合理配备使用《药品目录（2022 年）》的情况，纳入协议管理

和考核范围，推动目录落地执行。要采取措施鼓励医保医师按

照先甲类后乙类、先口服制剂后注射制剂、先常释剂型后缓

（控）释剂型等原则选择药品，鼓励药师在调配药品时首先选

择相同品种剂型中疗效确定、副作用较小、价格低廉的药品。

加强医疗服务智能监控和药品使用监测分析，重点监测用量

大、费用支出多且可能存在不合理使用的药品。

十、本通知自 2023 年 3 月 1 日起执行，执行期间如国家

和省有新规定，从其规定。执行过程中遇到问题，要及时分别

向市医保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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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新增纳入我市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保

险支付范围医疗机构制剂名单

烟台市医疗保障局 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3 年 2 月 28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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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新增纳入我市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

支付范围医疗机构制剂名单
序

号
制剂名称 制剂代码

居民自付

比例%

职工自付

比例%

医保支付

标准
限特定医疗机构

1 滋肾安神合剂 J370102000810034 15 10 30 元/瓶
蓬莱中医医院、

莱州中医医院

2
复方荆芥熏洗

剂
J370102000810075 15 10 28 元/扎 蓬莱中医医院

3 硝矾散 J370102000810119 15 10 8.4 元/瓶 蓬莱中医医院

4 扶正消瘤片 J370102000810062 15 10 45 元/瓶
蓬莱中医医院、

莱州中医医院

5 骨宝胶囊 J370102000810120 15 10
23.4 元/

瓶
蓬莱中医医院

6 鼻窦清合剂 J370102000810002 15 10 35 元/瓶
蓬莱中医医院、

莱州中医医院

7 生肌愈红膏 J370102000810108 15 10 16 元/盒 蓬莱中医医院

8 复方蒺藜片 J370102000810074 15 10 23 元/瓶 蓬莱中医医院

9
花栀消炎通脉

片
J370102000810022 15 10 18 元/瓶 蓬莱中医医院

10 悸宁片 J370102000810064 15 10 18 元/瓶 蓬莱中医医院

11 接骨片 J370102000810058 15 10 25 元/瓶 蓬莱中医医院

12 伸筋片 J370102000810088 15 10 30 元/瓶 蓬莱中医医院

13 消银片 J370102000810042 15 10 19 元/瓶 蓬莱中医医院

14
清肠疏风凉血

胶囊
J370681008730001 15 10 30 元/盒 龙口中医医院

15 鹿桂胶囊 J370602008060001 15 10
53.2 元/

瓶
烟台市中医院

16 二仙调经颗粒 J370102000810114 15 10 36 元/盒 莱州中医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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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制剂名称 制剂代码

居民自付

比例%

职工自付

比例%

医保支付

标准
限特定医疗机构

17
复方黄柏滴鼻

液
J370102000810072 15 10 8 元/支 莱州中医院

18 复方九华膏 J370102000810077 15 10
14.8 元/

盒
莱州中医院

19 人参健心胶囊 J370102000810118 15 10
20.2 元/

盒
莱州中医院

20 乳宁合剂 J370102000810089 15 10 32 元/瓶 莱州中医院

21 散结片 J370102000810055 15 10 21 元/瓶 莱州中医院

22 消瘿片 J370102000810043 15 10 27 元/盒 莱州中医院

23
小儿清热解毒

颗粒
J370612007240013 15 10 36.6 元/盒 牟平中医医院

24
小儿清肺平喘

颗粒
J370612007240014 15 10 36.1 元/盒 牟平中医医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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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台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3 年 2 月 28 日印发


